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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經驗分享 

   

陳小姐 50 歲，跟好友一起來門診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她說：「因為自己單身一人、

姐妹也都各自有家庭，所以我想先決定好，不要讓家人為難…。」 

李先生跟李太太 60 歲，跟小孩說過今天要來簽署，他們說：「孩子覺得我們想太多，

不過他們應該會尊重我們的決定啦！」 

梁女士 90 歲，意識清楚、聽力佳、視力可，對於醫師的說明能清楚了解，在報紙上

看到新聞就決定要來，特別請女兒請假陪同。不希望跟先生一樣在生命末期很痛苦、

又拖累子女，覺得自己做決定最好。不過女兒在一旁聽了之後希望媽媽可以多考慮

一下、回家再看看，不要馬上就簽署…。 

「病人自主權利法」於 2019 年 1 月 6 日施行，民眾要預立醫療決定時，須經醫療

機構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並於「預立醫療決定書」核章證明（病人自主權利法

第 9 條）。也就是說民眾需要由門診約診，與醫療團隊成員，包括醫師、護理師、

社工師或心理師進行諮商後，由醫院同仁將預立醫療決定書上傳以便在健保卡上註

記。原則上民眾需要邀請 1 位二等親與 2 位見證人出席以便當場完成簽署。若意願

人要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醫療委任代理人應出席諮商、才能在本人符合臨床

條件卻無法表達意願時，代表意願人決定。 

根據「病人自主權利法」第 14 條的五種臨床條件如下： 

1. 末期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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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 

3. 永久植物人狀態。 

4. 極重度失智。 

5.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

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 

在以上五種臨床條件下，意願人可以選擇是否要繼續以下的措施（第 3 條）： 

1. 維持生命治療：指心肺復甦術、機械式維生系統、血液製品、為特定疾病而設之

專門治療、重度感染時所給予之抗生素等任何有可能延長病人生命之必要醫療措

施。 

2. 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指透過導管或其他侵入性措施餵養食物與水分。 

在全盤了解後可依照個人意願勾選，例如在臨床條件一：當自己成為末期病人時，

不希望維持生命治療（就勾選 1）、但我希望維持 1 個月（時間長短可依自身情況

考量）的人工營養或流體餵養（就勾選 2）。或者例如臨床條件二：當我陷入不可逆

轉的昏迷時，由我的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決定（就勾選 3，但前提是有醫療委任代理

人喔！）、我不希望接受人工營養或流體餵養（勾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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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意願人願意來門診諮商是因為曾有家人在生命末期痛苦難耐；或因為家人為長

期臥床的植物人；也有人是因為認同法案的精神，不想拖累家人或因為孤身一人而

想預先安排好自己的醫療決定。若意願人因人生不同階段或重大事件改變想法、只

要本人意識清楚都是可以更改預立內容的。 

在諮商過程中的常見問題： 

 病主法跟放棄急救（預立安寧緩和醫療暨維生醫療抉擇意願書）有甚麼不同？可

不可以一旦診斷癌（重）症就不要救了？ 

說明：「病人自主權利法」包括的 5 種臨床條件比「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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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病人範圍更廣泛，故希望透過醫事人員的諮商讓意願人充分了解其內涵及其

嚴謹的過程：要由二位具相關專科醫師資格之醫師確診是否符合臨床條件，並

經緩和醫療團隊至少二次照會確認後才啟動預立的選擇，不是一旦診斷就馬上

放棄治療。 

 這跟安樂死有何不一樣？ 

說明：當疾病進展到符合臨床條件時，醫療團隊以嚴謹的方式評估並照會緩和

醫療團隊，讓意願人能在有意義且生活有品質的情況下，順其自然病程的方式

接受安寧緩和的治療，舒適且有尊嚴的度過人生最後一段路，所以不是以人工

方式延長生命、也不用加工的方式（如安樂死）加速死亡。 

 為什麼不能自己簽就好、還要掛門診付費？ 

說明：由於是以醫療團隊的方式進行周延的評估及說明，故需要以門診方式進

行，目前是以非健保給付、自費方式辦理。 

若大家有興趣更進一步瞭解，可以查詢本院或安寧照顧基金會的網站以獲得更多的

訊息，為自己做決定。提醒大家，在簽署完成後找時間與重要的家人/朋友們一起談

談，讓親友有機會理解與尊重您的決定，讓生命末期課題有個平和的圓滿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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